
加强对 “红头文件”的监督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赵振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各级地

方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有权发布有关决定、命令

或指示。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

府依法发布的地方政府规章外，其他地方行政机关

发布的涉及行政管理内容，调整社会法律关系，具

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或指示，一般称为规范

性文件。由于通常这些文件是采用行政机关套红的

公文形式下发，社会上俗称为“红头文件”。

    规范性文件作为实施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具体

规定，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比较原则，缺乏操作

和程序性规定的情况下，各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权限和范围内，做出具

有操作性的细化规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近年来，

我们在开展备案工作中发现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

发布缺乏统一的规范和监督，群众对“红头文件”违

法问题反映强烈，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法律、法规、

规章相抵触的问题大量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

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越权规定应当由法律、法规或规章以及上级

行政机关规定的事项。关于招商引资方面的优惠政

策，在市县一级的红头文件中比较普遍，或者在税

收方面给予减免，或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

方面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逃避有关审批手续，擅自越

权批地。

    2、实行地区封锁、限制或歧视外地、外国产品

和企业。

    3、进行行业垄断，保护行业产品，指定商品或

服务。

    4、增设行政审批、许可，违法设立收费、基金、

集资、摊派，规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

    5、规定的执法主体职责交叉，文件打架，改变

或增加执法主体，增设检查站点，聘用临时执法人

员。

    6、增加行政执法程序，增加管理相对人负担，

或者减少法定程序，缺乏公开和透明，不讲民主、公

正。

    规范性文件存在的上述违法问题，既有各地方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也受社会管理本身的广泛

性和复杂性的制约；既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也有

部门本位主义的缘由；既有社会管理超前的需要，也

有立法滞后的问题；既有条块之间职责划分上的因

素，也有条条之间管理范围上的交错；既有利益上的

冲突，也有制定技术方面的缺憾，等等。这些原因，归

结起来还是一个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在制度上

缺乏对规范性文件制定、发布的规范和监督。从目前

看，地方行政机关发布文件主要执行的是《国家行政

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但国务院的这一规定主要是从

公文的种类、格式、行文规则、收发文程序、公文管理

等方面进行规范，并没有在实体内容上就其是否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要求。也就是说，规范性文

件在出台前和出台后，缺乏有关机构在法律上的把

关和监督。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参照法规

规章备案制度，从1987年开始，一些地方人民政府

法制机构开始摸索建立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监督

制度，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的来看，在制度建设

方面还很不规范，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客观

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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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规范性文件在制定和发布阶段没有统一的

法律上的制度，规范性文件能规定什么不能规定什

么、哪一级机关有权制定和发布、按照什么程序制

定、由哪个机关在法律上把关、如何对外发布等都

没有统一的法律或法规规定。

    2、规范性文件出台后，由谁来监督、监督哪些

内容、用何方式监督、出现违法问题如何处理、责任

怎样追究等也没有统一的规范。

    3、在规范性文件备案监督制度的执行上，不

报、漏报、不按时报等问题较突出，缺乏必要的保证

制定机关自觉接受监督的制约手段；备而不审的情

况较普遍，备案审查责任不清，缺乏制约措施；备案

审查力度不够，依法纠正比较困难。

    4、地方政府法制机构不健全，人员编制普遍较

少，特别是市县一级法制机构往往只有一到两人，

根本无法完成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把关和备案监

督任务。

    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是地方各级行政机关

实施法律、法规和规章，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重要

方式和手段，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直接影响到国家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落实，直接关系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对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

问题反映强烈。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和工作

组报告书中，我国政府作出两项庄严承诺：一是我

国政府必须确保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政策措施与WT0协定和我国对外承诺相一致；二

是，我国政府必须确保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政策措施在整个关税领土范围内得到统一实施。

因此，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既是维护社会主义

法制统一和履行我国政府入世承诺的需要，也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

进依法行政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2002年1月1日实施的《规

章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对规范性

文件的制定和备案监督作出了授权性规定，要求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规范的法律制度。因
此 ， 地 方 各 级 行 政 机 关 要 高 度 重 视 规 范 性 文 件 的 制

定和监督工作，要落实这一要求，应该作到以下几

点：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尽快出台规

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监督的地方政府规章，统一规

范性文件制定权限、制定程序、公布方式和备案监督

制度。特别是要建立规范性文件出台前的政府法制

机构统一审查把关制度，未经法制机构审查的不得

对外公布。

    2、尽快建立地方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范性

文件监督体制，将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发布的所有规

范性文件都纳入监督范围。即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

件实施备案监督；除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机关内部

行为外，其他需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普遍执行的

规范性文件都要纳入备案监督范围。

    3、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

切实强化备案审查力度。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要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建立规范的备案监督工作制度，

如登记通报制度、提出审查建议制度、协查制度、协

调制度、公开通报制度、建议纠正制度、督促检查制

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确保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都

得到严格的审查，确保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

性文件及时得到纠正。

    4、加强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建设，要使法制机构

的设置和人员配备适应依法行政、维护社会主义法

制统一、加强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和监督工作的需

要。 （校对：庞 雷）




